
中共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泉医专委〔2025〕47 号

关于印发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效能建设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各直属党支部，各部、处、室，各院、部、中心、馆：

经学校第 266 次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

学校效能建设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中共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25 年 8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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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效能建设实施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贯彻

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转变工作

作风，优化管理体制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学校各项工作畅通高

效有序，各项重要决策和工作部署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贯彻落实，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效能建设的主要内容

1.对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、专题会、周工作例会等学校工作

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完成情况的效能督查。

2.对 OA 系统收文办理情况的效能督查。

3.对学校各二级单位(包括各部、处、室，各院、部、中心、

馆。下同）年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谋划情况

的效能督查。

4.对学校各部门承担的学校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的效能督查。

5.校领导交办的其他专项督查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1.组织机构

学校效能建设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指导学校效能建设工作，对

效能建设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推进。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

记、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纪委书记担任，成员由党政办公室、纪

检监察审计室、人事处负责人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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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效能督查办公室（简称效能办），挂靠党政办

公室。效能办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学校效能建设的日

常管理。效能办主任由党政办公室负责人担任，副主任由纪检监

察审计室和人事处负责人担任。

领导小组名单详见附件。

2.效能办工作职责

(1)健全学校效能建设相关制度。

(2)负责督查学校各二级单位落实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决定

的重要事项，专题会、周工作例会等校领导交办事项，各部门年

度工作计划完成情况、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谋划和承担的学校重点

工作完成情况，OA 系统收文办理情况。

(3)负责督查处理各二级单位及工作人员不履行和不正确履

行职责，违反效能建设规定及影响学校建设发展的行为。对督查

过程中发现的慵懒散漫拖拉等不负责、不作为行为的部门和人员

进行效能问责；受理不服效能问责的申诉。

(4)完成校领导交办的其他专项督查工作。

(5)组织开展学校年度效能考核工作，为学校实施奖惩提供

依据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1）效能办在学校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组织协调

涉及相关二级单位职责范围内的效能事项的监督检查和调查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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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督办事项如需多单位承办，由效能办根据领导批示、

职责分工、工作任务量以及上级来文部门的对口单位，综合确定

主办单位（排名第一）和协办单位（按照工作任务量排名）。主

办单位负责牵头汇总、整理协办单位办理情况，形成办理结果，

并负责向有关单位反馈、向校领导汇报等。协办单位应按照职责

分工承担相应任务，并积极配合主办单位，及时将办理情况汇总

到主办单位。主办单位如对分工排名有异议，应在接办后 1 天内

与党政办公室协商，逾期视为无意见。

四、效能建设的主要方式

1.学院效能建设工作的方式以转办、督办、催办为主。属于

各二级单位办理的事项，由各二级单位进行办理。效能办的工作

主要是全面准确地了解情况并如实反映情况。根据本实施方案的

要求和程序，负责对有关问题的处理工作。

2.对常规性工作，每学期期末由效能办定期进行督查，必要

时可要求相关二级单位写出书面报告说明情况。

3.对重要的效能工作事项，由效能办组织有关二级单位人员

深入实地调查了解情况，并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向学校另作专题报

告。

五、效能建设工作的基本程序

1.立项登记

对上级文件、会议要求和学校领导交办、学校重点工作等工

作事项，效能办要做好立项登记。

2.落实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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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校领导要求，效能办进行具体督查落实，包括安排专人

（承办人）负责落实或转交有关二级单位办理。

3.交办催办

交办一般由效能办通过 OA 督办系统，把督查事项交承办单

位办理，特殊情况采用口头形式交办。在交办时做到任务量化、

时限具体化、责任明确化。效能办要及时了解督查事项的运行情

况和办理情况，紧急督查事项要及时催办。遇有新情况、新问题，

要及时向交办校领导请示、汇报；对于到期未结或久拖不结的，

要将具体情况和拟采取的措施报告交办校领导，以便校领导掌握

情况，加强指导和督促。

4.反馈办结

效能办按照事事有结果，件件有回音的原则，及时向批示或

分管校领导报告结果，做到批必办、办必果、果必报。对于不符

合办理要求的，要向承办人或承办单位提出建议，或退回重办、

补办。符合要求的，将材料报主管领导审定。

5.立卷归档

效能办按学校有关规定对办理完毕、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

督查工作材料进行收集、整理、立卷、归档并保存。

6.效能问责

凡列入督查的事项，要求层层明确责任，按照领导负责、分

级承办的原则，将任务落实到人，做到件件有人负责，事事有部

门承办。对于承办单位及承办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给予效

能问责：不认真贯彻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学校重要决策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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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故意拖延、吃拿卡要的；推诿扯皮、效率低下的；懈怠懒散、

消极应付的；作风粗暴、态度恶劣的；其他违反学校相关规定应

当给予效能问责的，由效能办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予效能问责，追

究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效能问责的方式分为：诫勉教育、通报批评、效能告诫、建

议组织处理。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，也可合并使用。被效能问

责的情况与评先评优和年度考核相挂钩，教职员工当年通报批评

1 次的，年度考核不能评定为优秀等次,取消当年度各类评先评

优资格;当年内被效能告诫 2 次以上的，年度考核评定不能评定

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；当年内单位被全校通报批评 2 次(含 2 次)

以上，或者所在单位有工作人员一年内受到效能告诫问责 3 人次

(含 3 人次)以上的，部门年度考核不能定为优秀。凡有违反学校

相关规定的二级单位与个人，除实行效能问责外，还交由相关职

能部门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学校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教职员工对效能问责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效能问责决定

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学校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。

六、效能考核

(一）效能考核内容

主要考核各二级单位在贯彻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和学校党政

重大决策部署，围绕学校中心工作，履行本单位职责中所取得的

工作业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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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维度 考核评分标准 分值

基础工作

（50 分）

1.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决定的重要事项完成情况。未按要

求完成的每项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10 分

2.专题会、周工作例会等校领导交办事项的完成情况。未

按要求完成的每项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10 分

3.OA 系统收文办理情况。未按要求办理的每项扣 0.5 分，

扣完为止。
10 分

4.各二级单位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度工作谋划情况。

根据二级单位工作汇报得分赋分。
20 分

重点工作

（20 分））

5.各二级单位承担的学校重点工作完成情况。根据考核结

果赋分。
20 分

工作评议

（30 分）

6.二级单位互评：从团队协作、沟通交流、服务意识等方

面开展互评。
10 分

7.校领导评价：校领导对各二级单位工作完成情况的综合

评价。
20 分

（二）考核工作实施

效能考核工作按照以下步骤开展：

1.效能办平时做好对考核评分标准第 1-3 项工作落实情况

的督查工作，对未按要求完成相应工作的二级单位进行扣分。

2.每年年终，各二级单位撰写单位 2025 年度工作总结和

2026 年度工作计划报送给党政办公室，学校召开年度二级单位

工作汇报并进行评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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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效能办组织相关人员对各二级单位承担的学校重点工作

完成情况进行考评。

4.效能办组织各二级单位从团队协作、沟通交流、服务意识

等方面开展互评；

5.校领导根据各二级单位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分。

6.效能办根据效能评分标准计算出各二级单位年度效能考

核最终得分。

（三）考核结果运用

1.二级单位年度效能考核最终得分为 90 分及以上的，该年

度效能考核结果为优秀；年度效能考核最终得分为 80 分-90 分

（不包括 90 分）的，该年度效能考核结果为良好；年度考核最

终得分为 60-80 分（不包括 80 分）的，该年度效能考核结果为

合格。年度考核最终得分为 60 分以下（不包括 60 分）或出现以

下情形的，该年度效能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：

（1）任现职的二级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因严重违纪违法

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并受重处分的（指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行政

降级及以上处分，如违纪违法问题不属于该成员在任现职单位期

间发生的，则不影响现任职单位的奖项确定）；

（2）出现违反保密责任情形的；

（3）出现网络舆情或意识形态问题，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

后果的；

（4）发生重大以上校园安全（含食品安全）责任事故，造

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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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单位被效能问责的；

（6）在效能管理工作中弄虚作假，经查属实的。

2.效能考核结果在学校范围内公布，并作为部门年度考核的

重要指标。

3.2025 年效能结果运用按照《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5

年效能建设方案》执行。

本制度由效能办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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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伯群 陈婉南

副 组 长：杨秀敏

成 员：陈娇娥 李俊张 王世安

领导小组下设效能督查办公室（简称效能办），挂靠党政办

公室，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，负责学校效能建设的日常管理、

协调和督查工作。

主 任：陈娇娥

副 主 任：李俊张 王世安

成 员：许达升 林杨芳 庄丽霞 陈洁琼 蒋斯泽

吴端玲 赖传樑 郑华艺

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8月 1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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